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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业务指引第 6号——年度报告（试行）》

等两项指引起草说明

为了规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

施 REITs）定期报告披露，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根据中国证监会《公

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基金

指引》）等规定，起草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6 号——年度报告（试行）》《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7 号——中

期报告和季度报告（试行）》（以下分别简称《年度报告指引》

《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指引》）。现将《年度报告指引》《中期

报告和季度报告指引》的起草背景、起草思路和主要内容说明如

下。

一、起草背景

自 2020 年 4 月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启动以来，市场运行总

体良好，截至目前，全市场已上市 51 只基础设施 REITs，募集

规模超 1500 亿元。在基础设施 REITs 发展过程中，深交所有序

推进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工作，已于前期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 2 —

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5 号——临时报告（试

行）》。

为进一步健全基础设施 REITs 信息披露规则体系，规范定期

报告披露，根据中国证监会统筹安排，深交所研究起草了《年度

报告指引》和《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指引》，明确基础设施 REITs

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以及季度报告的具体披露要求。

二、起草思路

《年度报告指引》《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指引》充分吸收基

础设施 REITs 试点以来的信息披露实践和监管经验，在衔接公募

基金上位规则的基础上，突出基础设施 REITs 特性，强化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构建多层次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主要起草思路如

下。

（一）衔接上位规则要求，明确基础设施 REITs 披露规范

《年度报告指引》《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指引》在《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公募基金上位规则的基础

上，对照《基金指引》中的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基础

设施 REITs 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具体标准和内容，细化基金运营

情况的披露要求，并新增基础设施项目情况的披露要求。

（二）突出基础设施 REITs 特性，增强信息披露质效

《年度报告指引》《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指引》着重强调基

础设施 REITs 的资产特性，向投资者充分披露基础资产运营情况，

提高信息披露的针对性、有效性。一是详细规定了基础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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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经营情况、财务指标及重要变化情况等一般披露要求。

二是结合行业特点，分行业规定了基础资产运营情况、财务指标、

重要变化等特殊披露要求。三是压实基础设施项目运营管理机构

等主体的信息披露配合义务，提高基础资产相关信息的披露质量。

（三）明确各方信息披露职责，强化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年度报告指引》《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指引》明确了基础

设施 REITs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信息披露配合义务人的主体责任，

并在一般公募基金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的基础上，细化基础设施

REITs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要求，要求基金管理人、运营管理机构

应当制定信息披露相关制度，并强调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在定期

报告编制过程中的义务和责任。

三、主要内容

（一）《年度报告指引》主要内容

《年度报告指引》共计五章，分为总则、年度报告内容、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自律监管和附则。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明确基础设施 REITs 业务参与人主体责任。一是要求基金

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等主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公平地披

露年度报告，并保证信息披露质量。二是要求原始权益人、运营

管理机构等主体履行信息披露配合义务，向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

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三是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等专业机构诚实守信、勤勉尽责。深交所对前述主体及相关人员

实施自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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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细化基金运作情况的披露要求。一是基金整体情况，包括

产品概况、持有人结构、费用收取、投资资产组合等。二是基金

财务信息，包括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收益分配、资产减值计提、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等。三是

基金重大事项，包括重大资本性支出使用、改造或者扩建、资产

交割、承诺履行、采取的利益冲突防范措施等。

3.强化业务参与人履职情况披露。一是突出基金管理人、运

营管理机构在投资运作决策、运营管理、信息披露工作开展等方

面的披露要求。二是明确原始权益人、基金托管人、资产支持证

券管理人和专业机构等在持有份额变动、基金运作监督、专业服

务等方面的披露要求。三是规范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及业务参

与人受处罚、诉讼等具体事项的披露要求。

4.规范基础设施项目披露要求。一是针对基础设施项目整体

情况，要求详细分析并披露行业情况、竞争格局、回顾与未来展

望等。二是针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要求分行业披露基础资产的

详细运营指标和主要财务指标，提高同行业基础资产的可比性。

同时，着重强调项目生产经营状况、外部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的

披露要求。三是与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其他披露要求，包括项目

公司经营现金流情况、对外借入款项情况、购入或者出售项目情

况等。

5.规范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一是要求基础设施 REITs 基金管

理人、运营管理机构分别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信息披露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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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分别指定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并落实

报备制度。二是明确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应当组织和协调年度报

告披露事务，对年度报告的合规性和质量承担相应责任。三是要

求在年度报告中公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信息，并鼓励同步在官

网进行公示。四是规范暂缓、豁免披露等事项。

（二）《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指引》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提高基础设施 REITs 信息披露质效，以投资者需求

为导向，合理降低信息披露成本，《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指引》

在整体结构、原则及要求与《年度报告指引》保持一致的基础上，

适当简化了部分披露内容。简化事项具体如下。

1.中期报告的简化披露事项

中期报告突出在半年内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相较于年度

报告的全面性和长期性，中期报告无需披露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并删减了回顾与未来展望、重大资本性支出、投资性房地产会计

计量方式变更等事项。

2.季度报告的简化披露事项

季度报告更加聚焦基础设施基金业绩、项目运营情况相关信

息，在中期报告基础上进一步作如下简化披露安排：一是基金运

作方面，删减持有人结构、改造或者扩建、资产交割、资产减值

等披露要求。二是业务参与人履职方面，仅需披露各业务参与人

的基本信息，对具体履职情况不作披露要求。三是基础设施项目

方面，删减行业宏观趋势分析、对外借入款项、购入或者出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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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保险等披露要求。


